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貧窮問題分析及

對2010/11年度財政預算建議
　　財政司司長即將於2010年2月24日宣讀財政預算，現在正諮詢公眾對財政預算的意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下稱「社協」）認為現時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財政預算必須採取措施紓緩貧窮問題，及根本解決財富不均問題。

　　社協按根據社聯《2009年最新貧窮及失業數據分析》及黃洪的《香港的貧窮問題及解決方案》，配合統計署數據而作出以下貧窮問題的分析。
（一）貧窮問題狀況

1.1
整體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表一：香港貧窮人口(千人 ) (1999-2009年上半年度)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上半年

	貧窮人口(千人)
	1,130.2 
	1,214.0 
	1,186.6 
	1,185.7 
	1,165.7 
	1,185.7 
	1,160.7 
	1,205.5 
	1,223.0 
	1,212.3 
	1,236.2

	貧窮率
	17.2%
	18.3%
	17.8%
	17.7%
	17.4%
	17.6%
	17.2%
	17.8%
	17.9%
	17.6%
	17.9%


· 2009年有超過123萬人生活於低收入住戶，為歷來最高數字

· 貧窮率
為 17.9%，回歸以來維持在17-18%水平（1986年：11.9%，1991年：14.5%）
1.2
相對貧窮：貧富懸殊的惡化

表二：本地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十等分
	十等分組別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第一等分
	1.4%
	1.6%
	1.3%
	1.1%
	0.9%
	0.8%

	第二等分
	3.2%
	3.4%
	3.0%
	2.6%
	2.3%
	2.1%

	第三等分
	4.4%
	4.4%
	4.0%
	3.6%
	3.4%
	3.2%

	第四等分
	5.4%
	5.4%
	5.0%
	4.6%
	4.4%
	4.3%

	第五等分
	6.5%
	6.4%
	6.1%
	5.7%
	5.6%
	5.6%

	第六等分
	7.8%
	7.6%
	7.4%
	7.0%
	7.0%
	7.0%

	第七等分
	9.4%
	9.1%
	9.0%
	8.5%
	8.8%
	8.8%

	第八等分
	11.5%
	11.4%
	11.4%
	10.6%
	11.1%
	11.6%

	第九等分
	15.2%
	15.2%
	15.5%
	14.5%
	15.3%
	15.6%

	第十等分
	35.2%
	35.5%
	37.3%
	41.8%
	41.2%
	41.4%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堅尼系數
	0.451 
	0.453 
	0.476 
	0.518 
	0.525 
	0.533 

	經調整的堅尼系數
	
	
	
	0.466
	0.47
	0.475


（資料來源：統計處）
· 香港堅尼系數為亞洲區最高，最近聯合國指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為發展地區最嚴重
· 最貧窮及最富有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加，最富有的十分一人的收入是最貧窮十分一人的51.75倍
· 中產階層的下半層收入佔全港總收入的比例減少，而上半層的收入的比例則增加

· 收入愈低的組別其比例下降愈多，收入愈高的組別其比例上升愈多
表三：高低收入住戶入息中位數
	年份
	89
	91
	93
	95
	97
	99
	01
	03
	005
	007
	09H1

	高收入住戶群組入息中位數
	13000
	17200
	21200
	26900
	31000
	30000
	32000
	29500
	29600
	31000
	32600

	低收入住戶群組入息中位數
	5000
	6500
	8000
	9600
	10000
	10000
	10000
	8500
	8700
	9200
	9000

	高收入群組/
低收入群組
	2.6
	2.7
	2.7
	2.8
	3.1
	3
	3.2
	3.5
	3.4
	3.4
	3.6


（資料來源：社聯轉述統計署）

· 高收入住戶群組的入息中位數上升幅度較低收入住戶群組的較大，兩者比例不斷增加
總結：
·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1997年210,350港元上升至2008年240,327港元
· 可見回歸以來，雖然經濟增長，但貧窮問題卻一直持續甚至惡化，顯示經濟增長並非解決貧窮問題的良方
（二）貧窮問題成因──宏觀層次的分析

2.1
資本全球化及地區化
· 全球化導致國際生產體系一體化，資本大量遷移，令勞工邊緣化，造成貧窮問題
· 香港生產資本自1979年起逐漸遷移至中國，生產資本由已發展地區流向新發展地區，資本外移亦造成資本輸出地的失業增加
2.2
去工業化及失業
表四：各行業就業人口及轉變
	Year
	1998
	2008Q2
	% Change from 1998 - Q2 2008 (%)

	製造
	271 623
	152 227
	-  44

	建造
	80 975
	49 556
	-  39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954 095
	1 065 981
	12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175 582
	196 119
	12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395 700
	528 478
	34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315 214
	480 510
	52


（資料來源：統計署）

表五：按行業分類失業率
	
	2008
	2009Q1
	2009Q2
	2009Q3
	9/2009-11/2009

	製造
	4.5
	6.2
	6.8
	6.2
	5.8

	建造
	6.7
	11.2
	11.8
	9.4
	7.6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2.7
	4.6
	4.9
	4.9
	4.4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5.0
	6.6
	7.3
	7.5
	6.5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3.0
	5.5
	4.9
	4.3
	4.1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2.4
	3.6
	4
	3.8
	3.7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1.4
	1.8
	2
	2.3
	2.0

	其他行業
	1.4
	##
	2.7
	2.6
	##

	所有行業
	3.6
	5.1
	5.5
	5.6
	4.9


（資料來源：統計署）

· 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近十年製造業及建造業就業人口減少約四成），導致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

· 長期在製造業工作的體力勞工，包括中老年的男性技術及非技術工人，以及女性的操作工，面對裁員、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

· 失業率自1991年的1.8%持續上升，其中建造及製造業較所有行業失業情況嚴重，多年來均高於整體失業率
2.3
工資下降及兩極化
表六：職業工資中位數及增減比例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Q2 2008 (%)
	% change 2000 – 2008Q2

	經理及
行政級人員
	30 000
	30 000
	28 000
	26 000
	29,000
	26 000
	27 000
	30 000
	30 000
	0

	專業人員
	30 000
	30 000
	30 000
	30 000
	28,000
	30 000
	30 000
	30 000
	30 000
	0

	輔助專業人員
	15 0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5,000
	15 000
	15 000
	15 500
	15 000
	0

	文員
	10 000
	10 000
	9 500
	9 000
	9,000
	9 000
	9 000
	9 500
	9 500
	-5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9 000
	9 000
	8 000
	8 000
	7,500
	8 000
	8 000
	7 000
	8 000
	-11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10 000
	10 000
	9 000
	8 500
	9,000
	9 000
	9 000
	6300
	9500
	-5

	工藝及有關人員
	10 000
	10 000
	9 900
	9 000
	9,000
	9 500
	9 400
	7 500
	10 000
	0

	非技術工人
	5 500
	5 500
	5 000
	4 500
	4,700
	4 500
	6 000
	3 500
	5 000
	-9


（資料來源：統計署）

表七：就業入息人口分佈
	 
	Year 2001
	 
	Year 2006
	 
	2007
	 
	2008
	 
	2009Q3
	 

	
	Number
	%
	Number
	%
	Number
	%
	Number
	%
	Number
	%

	< 1000
	29659
	0.9%
	26764
	0.8%
	 
	 
	 
	 
	 
	 

	1000-1999
	27410
	0.8%
	39364
	1.2%
	88000
	2.5%
	81100
	2.3%
	80800
	2.3%

	2000-3999
	278579
	8.6%
	324434
	9.7%
	318000
	9.1%
	313200
	8.9%
	324800
	9.3%

	4000-5999
	266587
	8.3%
	329103
	9.8%
	282200
	8.1%
	244000
	6.9%
	229900
	6.6%

	6000-7999
	397899
	12.3%
	460953
	13.8%
	478700
	13.7%
	473500
	13.5%
	460200
	13.2%

	8000-9999
	395476
	12.2%
	418416
	12.5%
	484900
	13.9%
	499700
	14.2%
	514500
	14.7%

	10000-14999
	743033
	23.0%
	693526
	20.7%
	657700
	18.9%
	683700
	19.4%
	679900
	19.5%

	15000-19999
	370981
	11.5%
	354073
	10.6%
	366500
	10.5%
	375000
	10.7%
	372300
	10.7%

	20000-24999
	251116
	7.8%
	222694
	6.7%
	251700
	7.2%
	262300
	7.5%
	268700
	7.7%

	25000-39999
	258035
	8.0%
	264781
	7.9%
	313300
	9.0%
	328700
	9.3%
	320700
	9.1%

	equal or more than 40000
	210332
	6.5%
	210878
	6.3%
	242900
	7.0%
	257600
	7.3%
	243700
	7.0%

	Total
	3229107
	100.0%
	3344986
	100.0%
	3483900
	100.0%
	3518800
	100.0%
	3495500
	100.0%

	Median
	$10,000.00
	
	$10,000.00
	
	$10,100.00
	
	$10,500.00
	
	$10,500.00
	


· 2000至2008年，基層工人薪金中位數近平均下降一成，同時期其他職業薪金中位數均保持不變

· 月入一萬至兩萬組群人口減少，月入六千至一萬組群及月入兩萬五千或以上組群人口均增加，但月入六千至一萬組群增加比例較大，顯示就業收入漸趨兩極化
2.4
勞工邊緣化

· 統計署數據顯示，由1996年至2005十年間，兼職及臨時工工作人口由67,800增加一倍至150,900
· 150,900兼職及臨時工，近十三萬人月入少於5,000元
· 兼職、臨時或合約職位增加，職位及收入穩定性大減，勞工福利無法獲應有保障

總結：
各項數據顯示，在去工業化境況下，再難有大量製造業工作崗位供應，令大量工人失業或令工人收入減少，只能從事低技術工作，或兼職工作。但這些工作薪金偏低，就業福利及保障不足，工資呈兩極化，難以脫貧。
政府現時銳意推動高增值行業的發展及發展六大產業，但這些行業並未能吸納大量低技術工人，因此必須加強整體財富分配，才能保障其生活。

有見及此，政府必須調整現有的財富再分配機制，令未能透過工作改善生活的家庭可以得到協助。
（三）預計未來的貧窮問題

2.1
多次利民紓困措施忽視最基層市民

政府於2008年兩次向市民「派糖」，包括2008年初財政預算案及年尾的110億利民紓困措施，然而皆未能照顧私樓低收入戶，成為「五無」戶（2008年財政預算案「五無」包括︰無領取綜援、無需交薪俸稅、無需交差餉、無公屋租金減免及無交通津貼的居民；110億利民紓困「五無」包括︰無綜援、無生果金、無學生資助、無租住公屋及無電費戶口）。
2009年財政預算案再度「派糖」，然而政府繼續忽視最基層市民，他們沒有交稅、無租住公屋、無領取綜援、無申領高齡津貼、無繳交差餉及無學生資助，慘變成「六無」戶。政府不但沒有制定長遠扶貧政策，在一次性紓困措施更忽視籠屋板房低收入戶。
2.2
工資下跌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12月28日公布，在統計調查中包括的所有選定行業主類，以名義工資指數計算，2009年9月的平均工資率較上年同期下跌1.8%。扣除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消費物價變動的因素後，在統計調查中包括的所有選定行業主類，2009年9月的實質平均工資率較上年同期下跌2.6%。實質工資指數方面，於2009年9月，所有選定的行業主類均錄得0.6% 至4.2%不等的按年跌幅。
2.3
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自2009年9月後開始有上升趨勢，2009年9月、10月、11月整體指數的升幅分別為0.5%、2.2%、0.5%，而顯示較低開支範圍的住戶開支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2009年9月、10月、11月整體指數的升幅分別為0.8%、5.2%、1.0%，突顯基層市民開支不斷上升，而不少學者及研究報告亦估算2010將會有明顯通漲及可能引發加價潮，到時基層市民生活將更捉襟見肘。

（四）扶貧政策及財政措施倡議
政策方向及重點

社協認為，政府必須立即以扶貧及紓緩貧富懸殊作為日後的施政中的「重中之重」，在整體政策上落實以下基本的扶貧策略：

1. 設立法定的貧窮線標準；

2. 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扶貧委員會訂立全面的扶貧政策，而有關委員會須為政府高層次的決策委員會，主席應由特首、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出任；

3. 訂立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以逐步減低貧窮人口比例。

財政措施

整體扶助低收入家庭脫貧的財政措施：

1.
設立低收入家庭生活補貼（長期措施）
為全港超過123萬貧窮人口，設立「低收入家庭生活補貼」（外國稱為「負徵稅」），每月提供有關生活補貼，令他們的家庭收入能達至家庭人均入息中位數一半的水平，令他們有合理的收入以維持基本生活。

2.
向公屋輪候冊人士提供租金津貼（長期措施）

向數萬個已輪候公屋超過3年但仍未能「上樓」而合資格的公屋輪候冊申請人提供租金津貼，直至他們成功獲配公屋為止，而有關租金津貼應以有關人士現時租金減去其居住地區的平均有關公屋單位租金的數額為準則。

3.
全面推行低收入工人交通津貼計劃（長期措施）
全面放寬低收入工人交通津貼計劃至全港十八區，令所有低收入僱員均能受惠，並根據公共交通收費的走勢，調高交通費支援金額。

4.
檢討綜援金額水平（長期措施）

按市民基本生活需要，全面檢討綜援受助人的應有生活水平，並以此準則定期調整綜援金額；在檢討完成前，於2010-11財政年度向所有綜援受助人發放相等於1個月綜援基本金額作為臨時措施。

5.
助窮人抗通脹的續命援助（一次過措施）

通脹重臨，但基層貧民的就業情況和工資並無顯著改善，因此政府有必要在2010-11財政年度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但又不獲綜援的貧窮家庭提供一次過的「續命丹」。我們建議，透過政府掌握的資料、現時各種政府資助計劃受助人名單（如食物援助計劃受助人）及非政府組織的推薦等方式，再經社會福利署的核實，於2010-11財政年度向全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非綜援受助家庭發放一次過的生活津貼，以平均每一家庭獲津貼約5,000元為準則（每戶津貼金額可按不同家庭人口及家庭成員結構作出適當調整），估計約有200,000貧窮家庭可受惠，對政府的財政承擔只為一次過的10億元。
扶助貧窮長者的財政措施：
1. 為非綜援長者提供另一安全網：
政府於前年（2008年）曾就為綜援以外長者提供第二安全網進行研究，可惜後來卻「胎死腹中」。我們認為，要協助貧窮長者，必須盡速在綜援以外建立第二安全網，給予其他貧窮長者高於現時「生果金」的生活援助，以紓緩貧窮長者的生活壓力。

2.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強積金計劃已明顯不能全面解決所有香港人退休保障的問題，特別是已退休、行將退休及低收入人士，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強積金計劃以外設立即時性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全面紓緩老年貧窮的嚴峻問題。

扶助貧窮兒童的財政措施：
1. 將兒童發展基金即時用於兒童發展工作上：
雖然政府設立了「兒童發展基金」，但一來目前受惠人數極有限，二來其用途主要在於儲蓄，這完全無助解決貧窮兒童即時性的成長及教育問題，亦無助真正解決跨代貧窮問題；為此，我們認為應為所有貧窮兒童設立「扶貧戶口」，但由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員協助為每一兒童制訂其所需的支援措施內容與資源所需，透過「扶貧戶口」撥出有關款項協助解決貧窮兒童的即時生活和教育所需。有需要時，政府應增撥資源與「兒童發展基金」。

2. 為有需要的貧窮兒童設立寄宿學校：
現時大多數貧窮兒童不單缺乏金錢支援，其家庭環境、家長的背景亦構成他們與其他同齡兒童在學習上的不公平狀況，這是解決跨代貧窮的一大障礙；為此，我們認為，政府應投放資源推動在各區中小學設立主要為貧窮兒童而設的寄宿學校，令有關貧窮兒童得以在較正規的生活環境學習與成長。
�貧窮人口指生活於低收入住戶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戶指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或等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09年上半年按住戶人數劃分入息中位數一半的數額為: 1人家庭: 3300元、2人家庭: 6750元、3人家庭:9150元、4人或以上家庭: 12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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